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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建法：從務實角度出發 落實高鐵一地兩檢方案 
 

【明報專訊】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 26 公里，連接國家 1.9 萬公里長的高鐵網絡。高鐵

香港段工程從規劃到興建一直爭議不斷。到底爭議何事，值得深思。 
 

2010 年 1 月 8 日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當天，很多反對人士包圍立法會。反對主要原因包

括財政支出、收回土地，以及車站選址等問題。今年立法會財委會再次討論追加撥款申請，

反對的主要原因已變成高鐵工程超支和「一地兩檢」。由於泛民議員一致反對工程追加撥

款申請，工程幾乎將要停工。2016 年 3 月 11 日，立法會財委會終於通過工程 196 億港元

的追加撥款申請。工程出現轉機。 
 

高鐵的最大得益者是香港市民 
 

反對高鐵工程的部分議員和其他社會人士，其中一個出發點是高鐵主要為內地旅客服務，

而不是為香港市民服務。從這一前提出發，市民為了香港利益當然要反對工程。但是這一

前提並不成立，任何一個城市的高鐵的最大得益者肯定是當地市民，而不是其他城市的市

民。因此內地城市都積極爭取通高鐵。 
 

從往返香港及內地的旅客數量來看，東鐵與落馬洲支線 2011 年過境旅客為 1.04 億人次。

其中居於香港的過境乘客為 7000 萬人次，過境內地旅客為 2000 萬人次。可見，東鐵與

落馬洲支線的過境乘客，主體是香港居民。將來高鐵的乘客，主體仍然是香港居民。有意

見認為高鐵會帶來太多內地旅客。其實影響內地旅客數量的是兩地的政策。內地旅客太多

可以通過政策來進行調節，如深圳實行「一周一行」。內地旅客來港，如果沒有高鐵，有

其他交通工具提供服務。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，高鐵是比飛機和大巴更加環保的交通方

式，理應得到市民和環保團體大力支持。 
 

高鐵香港段把香港同國家的高鐵網絡連接起來。如果香港不通高鐵，就等於把香港邊緣化，

孤立於中國內地 6 億多人口的城市體系之外。從城市競爭角度來看，香港不通高鐵，得

益的是深圳、廣州等城市。從香港利益出發，香港市民應該大力支持高鐵工程，提升香港

的城市競爭力。如果沒有「一地兩檢」方案的爭議或者實行「兩地兩檢」，希望大部分泛

民議員會支持高鐵工程；換句話說，希望部分泛民議員反對的只是「一地兩檢」方案，而

不是徹底反對高鐵工程。否則，解決了「一地兩檢」方案的問題，可能又會出現新的爭議，

最終拉倒高鐵工程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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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地兩檢嚴重影響高鐵服務效益 
 

高鐵是實行「兩地兩檢」還是「一地兩檢」對將來高鐵服務具有關鍵性影響。如果「一地

兩檢」高鐵服務的效益是 100 分，「兩地兩檢」只能發揮 10 分的效果。就像起了一個大

機場，但是只允許載客 50 人的小飛機使用，拒絕載客 500 人的大飛機使用。 
 

如果實行「兩地兩檢」，最有可能實行出入境檢查的內地高鐵站是深圳北站。福田站只有

8 條軌道，空間有限。福田站到內地其他城市的高鐵班次非常有限。香港旅客在福田站下

車入境後，需轉車到深圳北站，然後轉高鐵到內地其他城市，兩次轉車。從福田站下車到

深圳北站坐高鐵開出，中間需要 1.5 至 2 小時。如果是「一地兩檢」，香港旅客可能已到

達 300 至 500 公里以外的目的地。福田站「兩地兩檢」可以方便到深圳的旅客；但是高

鐵服務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「香港——深圳」服務。計算高鐵服務需求要同時考慮旅客人次

和交通距離，一個旅客坐高鐵 520 公里，相當於 10 個香港到深圳的旅客，所以不能忽視

長途旅客的需要。深圳北站有 20 條軌道，如果實行「兩地兩檢」，從下車檢查到坐下一

班高鐵開出，中間可能需要 1 小時。而且要帶所有行李上下車一次，非常不便，尤其對

於兒童、老人家和行動不便人士。希望大家關心香港市民和其他旅客的福祉，落實「一地

兩檢」。 
 

3 種方案可考慮 
 

香港與深圳在西部通道的內地一側成功落實「一地兩檢」，也就是在內地特定的局部有限

的空間設立香港邊檢設施，實行香港法律。這是否違反《基本法》關於在內地與香港分別

實行內地與香港法律的規定？到目前為止，內地與香港都沒有人提出這一安排違反基本法。

如果高鐵在西九龍總站落實「一地兩檢」，情况同西部通道是對稱和一樣的，這是否違反

《基本法》？如何通過一定程序使這一安排符合《基本法》？應該說，《基本法》規定的

是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大原則。在西九龍總站局部有限的空間提前（去內地）或延後（離開

內地）按內地法律進行檢查，方便旅客在進出內地時符合內地法律，這一安排並不等於在

香港境內全面實施內地的出入境條例。是否等於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？法律界可以討論。

為解決相關的法律問題，有 3 種方案可以考慮： 
 

（1）司法合作協定。美國在加拿大機場的「一地兩檢」安排值得考慮。兩個國家通過司

法合作協定落實「一地兩檢」，不影響兩國的主權和司法權。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個國家，

司法合作協定在雙方同意的情况下應該是可行的。 
 

（2）第三方保安公司。內地或高鐵公司委託第三方保安公司在西九龍總站負責對旅客進

行檢查，確保旅客在進出內地時符合內地法律。內地不會在西九龍總站進行拘捕行動。出

內地來香港的旅客，如不符合內地出境規定，將由保安公司安排送回福田站。這一做法同

航空公司的安排相同。航空公司有責任確保旅客有目的地的入境許可，否則可以拒絕旅客

登機。如果旅客到達目的地後被拒絕入境，航空公司有責任把旅客送回出發地。 
 

（3）內地檢查區劃歸內地管轄。深圳河在 1997 年改道前，河套區歸深圳管轄；但河道

改道後，河套區已重新定線。1997 年《國務院令第 221 號》訂明，香港的行政邊界沿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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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的中央線劃定，河套區的管轄權由深圳改為香港。因此國務院在必要時可以改變香港的

管轄範圍。西九龍總站內地檢查區可否劃歸內地管轄，成為「飛地」？香港擁有土地所有

權，內地可租用檢查區樓面，這是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的又一種可能性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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